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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好延迟退休政策的
启动时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华

即使延迟退休的政策信号频繁释放，但是在化解现实困境、提高

社会接纳以及谋划实施方略等方面仍需审慎研究，在统筹解决好

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把握好延迟退休政策启动时机

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减少

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中国人口正式进入负增长阶

段。作为延缓劳动年龄人口缩减及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的一项重

要政策工具，延迟退休一度成为舆论热点。事实上，国家层面对延

迟退休高度重视并且前瞻布局。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研究制

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到2015年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

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再到2021年的“十四五”

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确定“小步调整、弹性实施、

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具体原则，一系列政策推进充分表明，延

迟退休恰逢其时且势在必行。不过，即使延迟退休的政策信号频繁

释放，但是在化解现实困境、提高社会接纳以及谋划实施方略等方

面仍需审慎研究，在统筹解决好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把握好延迟退

休政策启动时机。

当前，全国各地围绕延迟退

休开展了积极探索，形成了有益

实践经验。但是，受到体制机制

等因素制约，延迟退休的全面推

行仍面临一些制度瓶颈、区域差

异、思维观念、学理争议等现实

困境亟待突破。

首先，延迟退休缺乏顶层设

计的统一立法保障。虽然目前部

分省市出台了延迟退休相关地方

性法规，但是由于各地对延迟退

休工作认识尚不统一，目标任务

不明确，推动延迟退休实质化运

行的法治基础不足，导致各地延

迟退休的改革措施与工作格局

缺乏法制化与系统性。

其次，延迟退休全国统筹的

细化方案有待推进。延迟退休的

实施细则涉及起始年龄、延迟步

骤、城镇职工及行业差异、养老

金与替代率等重点内容，更事关

性别平等、待遇公平、社会保障

与代际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其可行性的个人最优和社会

效用最大化，兼顾可持续的长远

规划和长效机制等问题仍需进

一步细化。

再次，延迟退休多行动主体

缺乏统筹协同意涵。长期以来社

会大众关于延迟退休形成了被动

式、强制性、“一刀切”等政策误

解。实际上，构建以人民为中心

的中国式延迟退休政策体系不

仅是政府工作，更是企业参与且

人人有责的多元主体行动，需格

外重视统筹协同的共创机制。

复次，对延迟退休提升宏观

社会福利效应存有争议。从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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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说，延迟退休有助于弥补日

益加剧的养老金缺口，实现养老金

收支平衡与代际协调，激励更为有

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但是仍有质疑

声音认为，延迟退休不可避免影

响青年就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挤

压效应，还有可能造成一些体力

劳动、特殊行业等从业人员的权

益受损，不利于社会公平。

最后，延迟退休的微观机

制及影响因素不明晰。虽然已有

大量研究关注性别、年龄、健康

程度、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经

济收入、存款累积、工作性质、

行业特征、养老保险类别、子女

孝道以及家庭结构等多重因素对

个人退休的意愿、决策与行为具

有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但是

如何让广大群众对延迟退休从

接纳到践行直至主动，仍需深入

研究。

实施延迟退休是一项全局

性、系统性与战略性的重要工

作，针对上述问题及现实困境，

应当在实现路径上未雨绸缪与

综合施策。

推进国家层面延迟退休相

关的综合性立法。面对延迟退

休工作机制的主体职责模糊、政

府—市场—社会的治理格局不

平衡、老年人养老保障困境及就

业歧视等问题，应当以延迟退休

相关内容为考量进一步修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国

家层面的法律规定。

以国家战略定位谋划延迟

退休的具体方案。在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整

体框架下，细致谋划全国统筹与

地方创新的延迟退休实践方案。

既要加强宣传，进一步优化延迟

退休政策改革的宏观背景与舆论

环境，抓住人口负增长的国情新

时机，做好政策倡导与引导；也

要注重小步慢走，建立与人口规

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

弹性退休机制，保障男女有别及

行业特殊性，在和缓适宜步调中

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更要注

重政策过渡、衔接与配套，以延

迟退休与相关经济社会的“组合

拳”构建政策体系。

正确发挥试点经验与地方

探索的示范引领。延迟退休属

于民生领域的社会治理，更是多

层级治理体系中的末端环节，既

有可能出现地方性事件，也有可

能产生创造额外的地方人口红

利。在地方创新与探索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另一方面更要支持以延迟退休为

改革契机，深度开发与释放地方

老年人力资源。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统筹协

同的整体性方案。党委领导与

政府主导是延迟退休妥善推行

的关键所在，应将延迟退休工作

纳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现

代化新格局之中。在发挥国家体

制优势的同时，强调调动企业积

极性与个人能动性。纵观国际经

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延迟退休

方案依据行业、单位及个人选择

存在较多可供选择的项目类型及

具体规定。企业经济利益和个

人福祉保障的最大化驱动是化

解延迟退休阻抗的最大动力，也

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整体性

方案之核心。

强调延迟退休以人民为中

心的普惠福利性。延迟退休不

仅是一项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

政策工具，更是具有社会主义特

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新增长点。在

延迟退休政策体系设计中应扭转

仅仅关注国家劳动年龄人口补给

或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单一视角，

更应以人民为中心强调这一政策

改革的深刻意涵。进一步明确延

迟退休不仅不会损害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更具有社会公平

与代际互利的适度普惠性。

加强研究影响延迟退休接

纳度的民生意见。选择何种切

实可行的延迟退休具体方案，不

仅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养老金

代际供需平衡以及多支柱养老保

险体系等宏观因素有关，更是受

到来自个人意愿与行为、家庭支

持与功能以及传统观念、社会氛

围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延迟

退休正式推行及广泛实施中，甚

为关键的因素在于“活到老、学

到老、干到老”的积极老龄观能

否深入人心。而观念改变首先必

须加强研究和宣传，以解决民生

问题为导向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将

为延迟退休的解放思想打牢基

础，为进一步构建兼顾个人公平

性、代际互济性和社会稳定性的

最优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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